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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 :：MGEDS20250765

达拉特旗畜牧水产发展保护中心零售供油合同
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销售分公司

与

达拉特旗畜牧水产发展保护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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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加油站定点加油合同(“本合同”)由以下双方在 鄂尔多斯康巴什区 签订。

甲方(供方):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销售分公司

住所：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正阳街与康盛路交汇处(市建委北中国石油大楼8—12

层 )

企业(法人)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150691701494963W

法定代表(负责)人： 秦 瑞 雪

乙方(需方):达拉特旗畜牧水产发展保护中心

住所： 达拉特旗树林召镇锡尼路132号农牧大厦四楼

企业(法人)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150621Mb1F90267F

法定代表(负责)人： 布赫

甲方和乙方以下合称“双方”,单称“一方”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它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

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乙方在甲方中国石油所属/_加油站定点加油事宜协商一

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
1 定义

1.1 双方同意，除非本合同另有约定，以下名词应具有下述含义：

本合同 指本加油站定点加油合同和所有附件(如有),以及本合同可能做出

的有效修订、补充和更改。

合同期 指本合同第5.1条约定的含义。

定点加油 指乙方车辆根据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在甲方指定的加油站加油。

提油日 指乙方车辆在甲方加油站定点加注成品油的当日。

优惠后单价 指提油日甲方向乙方供应每一升成品油的优惠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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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甲方从IC卡余额中按照优惠后的价格直接扣除油款，余额不足/元的，

乙方应在当时缴款储值，否则乙方有权用尽IC卡内余额，但不得超额加

油，余额用尽时甲方停止为乙方加油：

甲方从IC卡余额中按照优惠前的价格扣除油款，优惠金额次月返还，即

按月统计乙方总提油量后计算优惠总额，通过充值方式将优惠金额返还至

客户IC卡。

4.2.4其他约定： 6

4.3 双方定于每月 / 日进行对账核算。核算数额无法对应的，双方应及时查找

问题，并通过核查加油凭证记录、IC卡扣费记录等方式确认实际发生的加油量及

金额。如有错漏，根据实际情况由甲方办理退款或由乙方补缴油款。

4.4 加油凭证/IC卡不得兑换现金或用作加油以外的其它消费功能。

4.5 其他约定 / 。

5 合同期

5.1 双方在本合同项下从事定点加油交易的期限(简称“合同期”)为自本合同生效之

日起 至 2 0 2 6年 12 月 1 日】。

5.2 合同期满，乙方加油凭证/IC卡仍有余额的，可继续使用，但不享受优惠后单价。

5.3 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通过签订补充合同的方式变更本合同的期限。

5.4 【在本合同期内，甲方有权在每一自然年的1月的任一日对乙方根据本合同约定

享受的油品优惠政策进行调整，并书面告知乙方。如乙方不接受调整后的优惠政

策的，可与甲方通过书面方式解除本合同。】

6 供油方式

6.1乙方持加油凭证在本合同约定的加油站定点加油。甲方加油员加油时，有权利但

无义务核对加油凭证所记载信息，如存在不一致情况，甲方有权拒绝办理加油业

务。乙方人员在自助加油机加油的，应当遵守本合同约定，不得外借、冒用加油

凭证，或从事其他损害甲方利益的行为，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
6.2甲方办理加油凭证【不收取】工本费，该凭证在使用过程中如有损坏或遗失，乙

方应于损坏或遗失或指导损坏或遗失后 _24_小时内通知甲方，并办理挂失

手续，持证人凭单位证明和本人身份证到甲方补办新证。乙方未及时履行通知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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